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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梦琪 通讯员 王诗蓓

对职场人来说，生病请假在所难

免。但是，员工因为请病假而被公司辞

退的案例也屡见不鲜。近日，慈溪市法

律援助中心就受理了这样一起案件，付

某因患直肠癌在治疗期间被其公司解除

劳动关系，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付

某通过律师提起劳动仲裁，成功获赔2.4

万元。律师指出，付某作为患特殊疾病

的劳动者应享有24个月医疗期，该公司

违法解雇或涉法律风险。

案件回放：
2023 年 2 月 17 日，付某入职 A 公

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2023 年 9 月

底，付某被确认患直肠癌，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开始休病假。付某于 2023

年12月29日接到返岗通知，但因病情

需要继续治疗未能返岗。2024年 4月

1 日，A 公司以付某医疗期满未按时到

岗为由解除劳动关系，遂付某向慈溪

市法律援助中心求助。

法律援助中心在详细了解案件基

本情况后，遂指派律师承办案件。律

师接受案件并梳理案情后，向仲裁委

提出劳动仲裁申请。经仲裁委调解，A

公司一次性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24000元。

律师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A公司在付

某治疗期间解除劳动合同是否构成违

法解除。

医疗期是指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

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得解除

劳动合同的时限。《企业职工患病或非

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第三条规定，企

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

工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

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3个月到

24个月的医疗期。原劳动部《关于贯彻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

定>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对某些患特殊

疾病（如癌症、精神病、瘫痪等）的职工，

在 24 个月内尚不能痊愈的，经企业和

劳动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医疗

期。《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一）项规

定，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

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

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

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 1 个月

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本案中，从付某的工作年限来看，

其医疗期只有3个月，但是付某患特殊

疾病，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可以享有 24

个月医疗期，故A公司在付某治疗期间

解除劳动合同，可能构成违法解除。从

A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上来看，A

公司既没有给付某安排其他工作，也没

有提前 30 日通知或者额外支付 1 个月

工资，违反《劳动合同法》关于医疗期满

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构成违法解除。

虽然本案在仲裁委的调解下，付

某顺利拿到赔偿金，但是值得大家关

注的是，在劳动者患有特殊疾病的情

况下，医疗期究竟该如何确定？根据

相关文件规定，患特殊疾病的劳动者，

可以享有 24 个月的医疗期，劳动者在

此期间被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

可能构成违法解除。

辞退患癌员工，企业赔偿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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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被同事打了
能认定为工伤吗？

通讯员 王娟 吴琼 本报记者 马丽红

上班期间被同事打伤，能否被认定为工伤？

近日，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工伤保

险资格认定案件，认定当事人因工作纠纷产生的

伤害为工伤。

房某入职于某船舶工程公司，在船厂工地从

事水刀涂装工作。2021 年 9 月 20 日上午，房某

所在的班组在船坞用水刀对船身进行水刀除锈，

准备除锈后进行喷漆。带班工长刘某让房某去

清除甲板积水，房某认为擦水并非其本职工作，

故出言拒绝，因言辞不当激怒了刘某。于是，刘

某重力拳击房某的头部及左耳。房某受伤后立

即被送往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左鼓膜外伤性穿

孔。

2022 年 10 月，房某以某船舶工程公司为工

作单位向舟山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申请认定工伤。2023年4月，普陀区人社局认为

房某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

以认定为工伤。

公司则辩称，房某受到的伤害系与另一员工

打架斗殴所致，与其履行水刀涂装的工作职责并

不具有因果关系，超出了履行工作职责的范畴，

不应当认定为工伤，故诉至普陀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查明，房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内受到暴力伤害的事实清楚，本案的争议焦点

在于其受到的暴力伤害是否与履行工作职责有

因果关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

款第三项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

当认定为工伤。房某受伤的直接原因是受到同

事的暴力伤害所致，而结合事发当日的工作内

容、工作职责，暴力伤害的起因系在履行工作职

责中双方对工作安排双方争议，属于工作纠纷，

符合认定工伤的法定条件。

法院判决驳回某船舶工程公司的诉讼请

求。因该公司并未给房某缴纳工伤保险，工伤保

险基金无法进行赔付，故相应待遇应由该公司承

担。后经协商，该公司依法支付给房某医疗费、

停工留薪期工资、护理费等10万余元。

法官说法：
职工因履行工作职责所受到的暴力伤害，其

直接原因通常是暴力等行为，并非工作操作所

致，工作原因与遭受暴力伤害之间往往是间接的

因果关系。因此，从工伤认定倾斜保护原则出

发，职工所受暴力伤害系因履行工作职责所引发

即可，并不限缩解释为直接原因。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消

息，北京市已实现全类别经营主体线

上线下一体化办理，全面进入“只进

一门、只对一窗、一网通办、一天办

结”的企业开办“e 时代”（开办电子时

代）。

新华社 徐骏 作

全面进入“e时代”

《人民法院报》吴琪 陈绎权 蒙唐若诗

业主同时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

售房屋，购房者通过甲中介公司安排

看房，又通过乙中介公司达成交易，

购房者的行为是否属于“跳单”？近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

民法院审结一起中介合同纠纷案，判

决购房者向甲中介公司支付中介费

1000 元。

2022年12月，购房者鸣鸣（化名）

找到甲中介公司，让其帮忙寻找合适

的房源。甲中介公司根据鸣鸣的需求

推荐房源信息，并带鸣鸣实地看房。

多番看房过后，鸣鸣对案涉房屋较为

满意。在沟通价格时，甲中介公司称

业主给出最低价 150 万元，但鸣鸣认

为该价格超出预算范围，未同意购买。

在这期间，鸣鸣同时与案外人乙中

介公司就案涉房屋的价格、税费等事项

进行沟通。最终，鸣鸣通过乙中介公司

与业主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房屋价格

148万元、税费各自承担的条件达成交

易。鸣鸣向乙中介公司支付中介费 1

万元。甲中介公司认为鸣鸣违背诚信

原则，“跳过”己方公司与业主签订房屋

买卖合同，拒不支付中介服务费，其行

为构成违约，遂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中介合同是一

种诺成、有偿、不要式合同，当事人意

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但中介人收取

报酬应当以中介人促成合同成立为前

提。甲中介公司以营利为目的，为鸣

鸣提供房源信息和带看房服务，鸣鸣

出于自身购房需求，通过中介公司获

取房源信息和接受带看房等服务。双

方虽未签订书面中介合同，但口头协

商约定中介费按照房屋成交价的 3%

支付，意思表示一致，存在事实上的中

介合同关系。

中介人按合同约定提供中介服务

后，委托人是否利用其提供的信息、机

会等条件与业主订立合同，是判断是

否构成“跳单”违约的关键。业主同时

将案涉房屋委托给多家中介公司对外

出售，房源信息并非甲中介公司独

有。鸣鸣购房时并未利用甲中介公司

的房源信息、机会和服务等条件，而是

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

得同一房源信息，经权衡比较，最终选

择通过报价低、服务好的乙中介公司

与其达成交易，亦支付中介费 1 万元，

其行为不构成“跳单”违约。

中介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请

求支付报酬；但是，可以按照约定请求

委托人支付从事中介活动支出的必要

费用。鉴于甲中介公司在为鸣鸣提供

房源信息、带看房等中介活动中付出了

必要的劳务，鸣鸣亦表示同意支付相应

中介费。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鸣鸣向甲

中介公司支付中介费1000元。

法官说法：
民法典对“跳单”违约的构成要件

作出明确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

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

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

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

这一条款旨在维护中介人的合法权

益，弘扬重信践诺的契约精神，但并不

限制买卖双方合理的消费选择。

实践中，售房者为增加交易机会，

往往委托多个中介公司代理，同一房源

信息被多家中介公司掌握。购房者通

过正当途径从不同中介公司获取到房

源信息，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

介公司促成交易。因此，判断是否构成

“跳单”违约，不能简单以提供服务的时

间先后为标准，需综合判断中介人是否

属于独家委托、买卖双方达成合意是否

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

服务等条件。任何人从事市场交易活

动都应诚实守信，遵守契约精神，共同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购房者找两家中介购买同一房子被诉“跳单”
法院：这不属于“跳单”

假冒肥料登记证号
生产和销售均被查

通讯员 何凯丽

本报讯 近日，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廿三

里大队接相关部门线索移送：开元南街某厂生产

假肥料。执法队员快速响应，立即前往现场展开

调查。经过现场勘查核实, 该厂生产的名称为

“植物医疗包”的产品，包装上标明肥料登记证号

为微生物（2018）准字（4362）号，该登记证号持

有人为河北某生物肥料有限公司，该厂的行为涉

嫌假冒肥料登记证号。根据《肥料登记管理办

法》和《浙江省肥料登记和使用办法》相关规定，

执法队员随即立案查处。

同时，执法队员根据当事人提供的售货单

“顺藤摸瓜”，对从该厂进货销售的 4 家商户开展

调查。下一步，廿三里大队将持续加强对农资市

场的执法检查力度，规范肥料生产经营行为，切

实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执法队员提醒消费者：务必在有肥料经营许

可证和正规渠道的肥料经营点采购肥料；购买肥

料要向销售商家索要发票、收据、票据等凭证并

妥善保存，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保障。


